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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6年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

监管工作实施方案

为深入贯彻落实省、市、区关于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、优化营商环境部署要求，持续强化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，提升监管效能，根据《石家庄市2026年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实施方案》等文件要求，结合工作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主要工作任务
（一）强化基础支撑

依托河北省双随机执法监管平台（以下简称监管平台），在平台中持续完善“一单两库”等基础信息，及时对涉及本部门监管事权的事项进行认领，形成本级的抽查事项清单。同时，动态调整本级本部门检查对象名录库和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，确保本级本部门检查对象和执法人员“应纳尽纳”。
（2） 着力提升监管效能

积极推进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与企业信用风险分级分类相结合，推动重点监管与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有效对接，对重点检查事项、重要监管领域及高风险主体要通过加大抽查比例和频次等监管措施，守住安全底线。

大力推广非现场检查，针对相关监管领域、特定监管对象或抽查事项能通过书面核查、信息共享、网络监测、视频检查等方式监管的，不得入企实施现场检查，压缩现场检查频次，减轻企业负担。
（3） 规范随机抽查工作程序

1.统筹制定计划：依据市局部署和法定职责，结合辖区行业特点与风险状况，科学制定年度抽查计划，及时向社会公示。
2.规范组织实施：严格执行“扫码入企”制度，出示执法证件，主动接受检查对象评价。严格按照计划时限开展检查，杜绝任务超期。
3.强化结果处置与闭环衔接：对检查结果的认定须依法、严谨、准确，确保程序规范、证据完整。特别是对通过登记住所（经营场所）无法联系的检查对象，必须严格按照《企业公示信息抽查办法》规定进行认定，做到检查结果公示、后续监管与信用惩戒有效衔接，实现闭环管理。
（4） 加大宣传力度

认真梳理总结随机抽查工作经验，寓服务于监管之中，在实地检查中宣讲政策、答疑解惑，不断增强企业、社会对双随机抽查监管方式的认知度，提升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的社会影响力和公众知晓度。
常态化开展随机抽查工作培训，既加强对执法人员的业务培训和管理人员的系统使用培训，又强化对随机抽查工作规范标准的培训，提高基层执法人员综合素质和执法能力。

二、工作要求
（一）提高政治站位，强化组织领导

充分认识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对于构建新型监管机制、提升监管效能、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作用，进一步加强统筹协调，健全工作制度和运行机制，细化工作目标和推进举措，确保各项工作任务落到实处、取得实效，为全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做出积极贡献。

（2） 认真履职尽责，强化责任担当

认真落实主体责任，按照区政府和上级主管部门的要求，主动开展工作，牢固树立“一盘棋”思想，相互支持、密切配合、协同促进，合力推进各项工作任务落实。
（3） 完善评估机制，强化跟踪问效

健全完善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效果评估机制，积极推行随机抽查回访机制，着力提升随机抽查工作效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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